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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（如未經憲法

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），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。然如其瑕疵

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，尚有爭議，並有待於調查者，

則事實尚未明顯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大

法官解釋憲法得準用憲法法庭之規定行言詞辯論，乃指法律問題之辯

論，與宣告政黨違憲事件得調查證據之言詞辯論，有所不同，即非釋憲

機關所能審究，且若為調查事實而傳喚立場不同之立法委員出庭陳述，

無異將政治議題之爭議，移轉於司法機關，亦與憲法第七十三條之意旨

有違，應依議會自律原則，仍由立法院自行認定之。關於依憲法增修條

文第九條授權設置之國家安全會議、國家安全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

三機關，其組織應以法律定之。行政院提出各該機關組織之法律草案

後，立法院於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屆滿前審議，並經總統於中華民國八

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依立法院同日（八二）院臺議字第四○一八、四○

一九及四○二○號咨文公布施行。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，雖未經

確定，但非議事日程上之討論事項，尚不涉及憲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

規定，亦即並非足以影響各該法律成立之重大瑕疵。至除此之外，其瑕

疵是否已達重大程度，則尚有爭議，立法院當時議事情形混亂，導致議

事錄迄未確定，各該法律案曾否經實質議決，自非明顯，更無公眾週知

之可言。依前開說明，應由立法院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。若議決之

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有異時，應更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，移送總統

公布施行。其生效日期，則得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

規定決定之。

釋字第三四三號解釋（83.4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，遺產稅本應以現金繳

納，必須現金繳納確有困難時，始得以實物抵繳。是以申請以實物抵

繳，是否符合上開要件及其實物是否適於抵繳，自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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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調查核定。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規定，抵繳之實物以易於變價或

保管，且未經設定他項權利者為限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四日

（七一)臺財稅字第三七二七七號函謂已成道路使用之土地，非經都市

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，而由私人設置者，不得用以抵繳遺產稅，係因其

變價不易，符合上開法律規定之意旨，均為貫徹稅法之執行，並培養誠

實納稅之風氣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「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

十萬元以上，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，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，得於前項規

定納稅期限內，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，分二期至六期繳納，每期間

隔以不超過二個月為限，並得以實物一次抵繳」之規定，明示遺產稅本

應以現金繳納，必須現金繳納確有困難，始得以實物抵繳。是以實物抵

繳，既有現金繳納確有困難之前提要件，稅捐稽徵機關就此前提要件

是否具備，及其實物是否適於抵繳，自應予以調查核定，而非謂納稅義

務人不論在何種情形下，均得指定任何實物以供抵繳。而以實物抵繳

之目的，原在可期待其變為現金，使其結果與以現金繳納同。同法施行

細則第四十三條因之設有「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申

請抵繳稅款之實物，以易於變價或保管，且未經設定他項權利者為限」

之規定，意指在可供扣押之實物中，有易於變價與不易於變價之分時，

應以易於變價者而為抵繳。其中所謂「易於變價」，雖與「保管」同

列，然非擇一即可，而排除稅捐稽徵機關之認定權限。倘其實物雖非不

易於保管，但無從變價以供抵繳遺產稅之用者，如許抵繳，則國家反增

無意義之保管負擔，即與母法意旨相違。財政部七十一年十月四日（七

一）臺財稅字第三七二七七號函釋說明「本部（七一）臺財稅字第三一

六一○號函釋『納稅義務人申請以遺產中之道路預定地或既成道路土

地抵繳遺產稅款者，無論該土地是否已經當地縣市政府列入徵收補償

計畫，均准予抵繳』，其所稱既成道路土地，係指依都市計畫劃為道路

預定地，且事實上已形成道路使用之土地而言，至非經都市計畫劃為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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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預定地，而由私人設置之道路土地，不得比照辦理」，亦係基於同一

意旨。其就非經都市計畫劃為道路預定地，而由私人設置之道路土地，

所以認為不得比照辦理，乃因該項土地既非都市計畫中之道路預定地，

主管機關並無徵收之義務，即屬不易出售變價之物。自無許其抵繳遺產

稅之理。上開規定及財政部函釋，均為貫徹上開稅法之執行，並培養誠

實納稅之風氣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納稅義務人之實物除禁止

扣押者外，如全部均為不易於變價者，則已無易於變價與不易於變價之

分，此時得否以實物抵繳，係於調查核定時，另一應考量之問題，合併

指明。

釋字第三四四號解釋（83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臺北市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係臺

北市政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為執行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規定

而訂定，其中有關限制每公畝種植花木數量，對超出部分不予補償之規

定，乃為防止土地所有人於徵收前故為搶植或濫種，以取得不當利益

而設，為達公平補償目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但如有確切事證，

證明其真實正常種植狀況與基準相差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

業知識與經驗，就個案妥慎認定之，乃屬當然，併此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為公益之目的，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，其土地改良物被一併徵

收時，依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，應受之補償費，由該管市、縣地

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。既須估定，自應就被徵收之土地改良物實

際具體狀況為之。但因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三項有

「農作改良物之種類、數量顯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」，不予一併徵

收之規定，而土地所有人或其他使用土地之人，間有於知悉其土地改良

物將被徵收時，故為搶植或濫種，意圖取得不當利益之情事，臺北市政

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為執行上述法律規定，訂定臺北市辦理徵收

釋字第三四四號解釋




